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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岛 大 学 文 件
青大教字〔2021〕30 号

关于印发《青岛大学 2021 级普通全日制本科生
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全校各单位：

《青岛大学 2021 级普通全日制本科生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

作实施意见》已经学校研究通过，现予以印发，望严格遵照执行。

青岛大学

2021 年 10 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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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大学 2021 级普通全日制本科生新生
入学资格审查工作实施意见

对新生进行入学资格审查，是保护学生权益，维护学校办学

秩序的一项重要工作。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

育部令第 41 号）和山东省相关文件要求，现制定我校 2021 级普

通全日制本科生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实施意见。

一、加强组织领导

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分初查和复查两个环节。学校成立

2021 级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领导小组（附件 1），全面负责学

校的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办公室设在教务处。

构建“谁审查，谁负责”的学院审查工作机制。学院（部）

要成立由院长为组长的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组，负责本院的新

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认真按照学校的统一部署，制定周密细致

的审查方案，责任到人，确保本学院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有序

高效地完成。

各责任单位要健全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复核工作责任制、责任

追究制和投诉处理机制。在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复核的各环节都要

有专人负责，并做好审查复核过程及结果记录，有关资料特别是

有审查人签字的纸质资料必须存档并严格保管，以备查验。

二、各单位的职责分工

（一）教务处

1.牵头组织 2021 级新生入学资格审核工作，发布审查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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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责任分工，做好统筹协调工作。

2.组织全部本科新生进行文化课入学测试工作，认真做好新

生测试的出卷、阅卷、监考及测试情况分析总结工作。对测试成

绩与高考成绩有较大出入者，发至相关学院进行重点核查。

3.组织新生现场“刷脸”采集入学照片。根据省厅相关文件

要求，拟对 2021 级新生统一采集入学照片，现场刷身份证件，将

入学照片、录取照片和国家人口库照片进行比对，提高审查工作

效率，确保审核有重点有针对性进行。同时采集的入学照片可作

为将来与毕业照片比对的重要证据。采集时间拟定学生军训结束

后。

4.根据学信网录取数据的实际情况及时准确完成本科生电

子注册工作。严格按照经省级招生部门核准的录取名册和报到入

学新生名单，并根据新生资格初查工作的进展情况，及时进行学

籍电子注册。普通本科生同一学习时段只注册一个学籍，严防同

姓名同身份证号重复注册，严防冒名顶替。属于违规招生录取者，

个人信息与录取信息不符者，均不予新生学籍电子注册；对新生

学籍电子注册工作结束前，未及时核实而进行了注册的上述人员，

待有复查结论后及时清退，并取消其已获得的学籍。继续做好“公

费师范生”等特殊学生类型的标注工作。

5.结合各单位审核情况，形成书面审核报告，经学校新生入

学资格审查工作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后报送省教育厅学生处。

（二）招生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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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协助学院做好存疑学生资料审查工作。对审查发现有疑问

而学校又无法根据考生档案及有关材料确认的，对学生身份信息

与省级招生部门录取信息（姓名、性别、身份证号、民族等）不

一致，属于招生报名及录取期间发生的考生数据错误或缺失情况

的，向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提出申请、调查核实。

2.专业复测。对艺术、体育专业或艺术、体育特长生等特殊

类型录取新生，招生办公室组织学院开展入学专业复测，对存疑

信息要认真与生源地省级招办进行核实，确认有问题的报告有关

部门倒查追责。

3.10 月 20 日前，将核实结果反馈相关学院，将弄虚作假、

冒名顶替的学生名单报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取消学生录取资格，

同时将名单报学校领导小组办公室（办公楼 103 室）。

（三）学生工作处

10 月 20 日前，负责与各学院分管学生工作的书记及辅导员

协调沟通，协助学院做好对可疑考生的思想工作及冒名顶替、弄

虚作假学生的善后清退工作。

对尚未办理保留入学资格手续或者手续未办结的入伍新生，

校武装部要加强与学生本人、学生户籍所在地武装部门的联系，

协助其办理保留入学资格手续。

（四）纪委（监察室）

对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进行全程监督，对在新生入学资格

初查和复查工作中敷衍塞责、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致使不具备

入学条件的学生取得入学资格的相关人员，将严肃处理，触犯刑



— 5—

律的移交有关部门依法惩处，保证 2021 级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

的各项措施有效落实。

（五）校医院

按照有关规定对新生进行体检复查，对隐瞒既往病史或发现与原

体检结论不符者，要将具体情况填写入《体检复查登记表》，对

于复查不合格的学生，校医院应按照规定提出处理意见，报至领

导小组办公室（办公楼 103 室）。

（六）安全管理处

10 月 30 日前，协助学院做好对冒名顶替、弄虚作假学生的

善后清退工作。

（七）各学院（部）

新生入学资格初查工作在 9月 30 日前完成，复查工作在 11

月 15 日前完成。

1.加强政策宣传，消除假冒学生侥幸心理。要告知新生，凡

是通过弄虚作假、徇私舞弊方式骗取高考加分资格、录取资格或

企图冒名顶替入学者，一经查实，不予进行新生学籍电子注册，

并且不具备高考报名资格。

2.加强提醒督促。对不能按时报到的学生，学院应及时联系，

提醒学生向学院提出书面申请，经同意后办理请假手续；未经同

意逾期不报到的视为自行放弃入学资格。

3.填好学籍卡。根据省厅要求，学校为新生发放《学籍档案

卡》，学院领取后，应高度重视组织填写工作，加强宣传，反复

提醒：应当由学生本人使用黑色或蓝黑色钢笔、中性笔填写，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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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内容不得涂改，粘贴的照片应当为学生本人彩色正面免冠近照

（建议使用统一采集的入学照片），露出额头和双耳，不得化妆，

不得使用美颜或修图软件，不得使用考生电子档案照片代替。各

单位应派专人进行指导并审核，不合格者不得存档。

4.组织专门力量逐一查验新生资料。对新生报到所需录取通

知书、身份证、户口迁移证（未办理户口迁移除外）、高考加分

资格证明、专项计划资格等材料要与纸质档案、录取名册、电子

档案逐一比对核查，尤其重视进行“四比对”——高考电子档案

与学生填写的学籍卡信息比对，学生高考电子档案录取照片和学

生本人、入学照片比对，材料上父母情况及个人学习经历比对，

电子招生档案中手写笔迹与学生填写的学籍卡笔迹比对。

对录取享受高考加分照顾的新生、自主招生、综合评价招生

等形式录取的新生及面向农村学生的各类专项计划录取的新生资

格条件要进行逐一核查，对学生身份信息与省级招生部门录取信

息（姓名、性别、身份证号、民族等）严格核对，如发现不一致

或者录取数据缺失的，属于招生报名及录取期间发生的问题，于

9月 30 日前汇总到招生办公室，由招办联系生源地省级招生部门

调查核实。

5.认真组织复测体检等复查工作。一是要在招生办公室指导

下组织专家组，对艺术、体育专业或艺术、体育特长生等特殊类

型录取新生开展入学专业复测。二是要协助校医院组织报到新生

进行全面体检复查。三是要结合学生档案整理工作，对照考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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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档案、考生电子档案、党团关系中载明的信息，对新生逐一单

独谈话，核对本人照片和其他重要信息。

结合校医院体检结果，对在复查中发现身心状况不适宜在校

学习的学生，经学校指定的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诊断，需要在家休

养的学生，学院予以关注，并提醒其按照规定办理保留入学资格

手续。

6.对入学测试成绩与高考成绩出入较大者，以及学院认为有

必要进一步审查的，学院应该在初查和复查阶段都进行重点审查。

审查工作由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共同进行，一个比对，一个审

查，实行“双签字”制度，均在新生入学资格审查登记表上签字

确认。经审查，如确为冒名顶替者，要扣留其录取通知书及准考

证和假冒身份证，由两名以上工作人员与学生谈话并做好笔录，

让学生本人写明冒名顶替的具体情况，学生签字确认。凡是审查

中确认了冒名顶替学生的单位，必须对相关信息登记造册，建立

证据材料档案，及时跟领导小组办公室（办公楼 103 室）联系。

7.各学院应高度重视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工作结束后填

写《2021 级新生入学资格审查登记表》，形成每位学生的核查结

论，并完成学院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总结（主题：XX 学院 2021

级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总结），总结中结论必须明确。

11 月 15 日前各单位将工作总结、《2021 级新生入学资格审

查登记表》的纸质稿和电子稿报送教务处学生注册与信息办公室

（邮箱：qduzcb@163.com）。

mailto:qduzc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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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021 级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2.2021 级新生入学资格审查登记表

3.2021 级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进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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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青岛大学 2021 级新生入学资格审查
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刘彩云 校党委常委、副校长

孔伟金 校党委常委、副校长

成员部门：

成员部门由纪委（监察专员办公室）、教务处（招生办

公室）、学生工作处、安全管理处、法律事务中心、各学院

（部）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教务处，教

务处处长兼任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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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 级新生入学资格审查登记表

学号 姓名 所在学院 专业
新生入学测试

对所有学生的审查结论
审查工作签字（至少两

人）测试成绩 是否同批次后5%

备注：1.表中需要填写全部新生审查情况。所有学生的审查均包括初查和复查两个阶段。
2.审查过程中发现存在疑点的学生，包括核查证件及相关材料发现有问题的学生、谈话过程中发现有问题的学
生、测试成绩在同批次后5%的学生。学院必须高度重视，反复核查，确定结论。
3.对于学院无法核实的学生一定要报招生办公室（博文楼二楼）核查。

学院负责人签字：（盖章） 填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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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1 级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进程安排
时间 工作内容 责任单位

10 月 15

日前

本科新生文化课入学测试工作，以及成绩分析总结。

对考试成绩与高考成绩有较大出入者，发至相关学院

进行重点核查。

教务处、各

学院

10 月 20

日前

对新生进行细致严格的入学资格审查。对审查过程中

存在疑点的学生，复核工作应由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共

同进行，并在新生入学资格审查登记表上签字确认。

经审查，如确为冒名顶替者，要扣留其录取通知书及

准考证和假冒身份证，由两名以上工作人员与学生谈

话并做好笔录，让学生本人写明冒名顶替的具体情况，

学生签字确认。
各学院

将学生身份信息与省级招生部门录取信息（姓名、性

别、身份证号、民族等）不一致的情况，及时报送招

生办公室。

对入学测试成绩在同批次后 5%者，以及学院认为有必

要进一步审查的，都要再进行重点审查。所有学生复

查后都要坚持“双签字”制度：一个比对，一个审查，

均在新生入学资格审查登记表上签字确认。

按照有关规定对新生进行体检复查，对隐瞒既往病史

或发现与原体检结论不符者，要将具体情况填入《体

检复查登记表》。对于复查不合格的学生，按照规定

提出处理意见，报至领导小组办公室（教务处学生注

册与信息办公室：办公楼103 室）。

校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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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艺术、体育专业或艺术、体育特长生等特殊类型录

取新生，组织学院开展入学专业复测。

招生办公室

相关学院

联系省招生部门调查核实各学院报送重点审查学生情

况，并及时将审查结果报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时反馈

至相关学院。
招生办公室

将弄虚作假、冒名顶替的学生名单报省教育招生考试

院，经审查备案后取消录取资格，同时将名单报领导

小组办公室。

负责与各学院分管学生工作的书记及辅导员协调沟

通，协助学院做好对可疑考生的思想工作及冒名顶替、

弄虚作假学生的善后清退工作。

学生工作处

协助学院做好对冒名顶替、弄虚作假学生的善后清退

工作（10月 30日前完成）
安全管理处

11 月 15

日前

学院进行复查，并填写新生入学资格审查登记表，形

成每位学生的核查结论，并完成学院新生入学资格审

查工作总结，将纸质稿和电子稿报送教务处学生注册

与信息办公室。

各学院

11 月 20

日前

汇总新生资格审核结果

教务处撰写 2021 级新生资格审查报告，向审查领导小组汇报，

并报送省教育厅

9月-11

月

对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进行全程监督，对学校审查

工作不认真和庇护问题考生的工作人员，追究相关责

任，保证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的各项措施有效落实。

纪委（监察

室）

青岛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1 年 10 月 18 日印发


